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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完成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665号）的批复，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发行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8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0.39元。 截止2021年1月15日，本公司实际已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8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57,133.20万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4,

345.59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2,787.61万元， 已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

月15日汇入本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13152000000523219账户19,000.00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1010290000000445账户6,500.00万元、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支行80800188000252792账户12,000.00万元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22400000007835账户15,287.61万元。 另扣减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668.51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119.11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

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于2021年1月18日出具信会师报字 [2021]第

ZH1000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公司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分别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及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募集资金的专户开设情况列示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投资项目状态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武进支行

13152000000523219

新建年产30万平方米PTFE高频

覆铜板项目

已结项

2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钟楼支行

1010290000000445

新建年产1,000吨高频塑料及其

制品项目

进行中

3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2400000007835 研发中心项目、超募资金

研发中心项目已结

项

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钟楼支行

80800188000252792 补充营运资金 已结项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2023年4月1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新建年产30万平方米PTFE高频覆铜板项目” 结项，并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节余募集资金1,

080,266.81元（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

活动。 同时，授权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事宜，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随之终

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出， 并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

续。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

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武进支行

13152000000523219

新建年产30万平方米PTFE高频覆铜

板项目

已销户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销户证明

特此公告。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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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

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将举行2022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

2023年5月15日15：00—16：30

二、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以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或者直接进入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路演厅(https://ir.p5w.net/c/300936.shtml)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三、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俞卫忠先生，董事、副总经理顾书春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俞丞先

生，财务总监何泽红女士，独立董事邵家旭先生，保荐代表人晏璎先生。 (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

准)

四、投资者问题征集及方式

为进一步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和认同，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现

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3年5月12日17:00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

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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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2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34,559,9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21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副董事长金永传先生，董事、总经理赵维林先生，董事刘耀武

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周亚民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70,261 99.9877 89,700 0.012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70,261 99.9877 89,700 0.012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37,461 99.9833 89,700 0.0122 32,800 0.0045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70,261 99.9877 89,700 0.012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70,261 99.9877 89,700 0.012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37,461 99.9833 122,500 0.0167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2023年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37,461 99.9833 122,500 0.0167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70,261 99.9877 89,700 0.012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申请注册超短期融资券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37,461 99.9833 89,700 0.0122 32,800 0.0045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140,376 98.9899 7,419,585 1.010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34,437,461 99.9833 89,700 0.0122 32,800 0.004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725,614,37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823,085 98.6306 89,700 1.0027 32,800 0.366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385,685 99.3128 18,300 0.2460 32,800 0.441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437,400 95.2677 71,400 4.7323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8,823,085 98.6306 89,700 1.0027 32,800 0.3667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及

监事薪酬的议案

8,823,085 98.6306 122,500 1.3694 0 0.0000

7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2023年担保的议案

8,823,085 98.6306 122,500 1.3694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23年开展金融

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8,855,885 98.9972 89,700 1.0028 0 0.0000

1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823,085 98.6306 89,700 1.0027 32,800 0.3667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浩、刘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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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0日（周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0日上午9:15—9:25、9:30—11:

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恭运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8人，代表股份357,161,599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452%。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9人，代表股份24,556,554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696%。

合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为27人，代表股份381,718,153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7148%。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为20人， 代表股份26,294,654股，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868%。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

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1,34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02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974%。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2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585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144%。

2.�审议《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1,34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02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974%。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2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585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144%。

3.�审议《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81,34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02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974%。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2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585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144%。

4.�审议《2022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81,34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026%；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974%。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2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5856%；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7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144%。

5.�审议《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81,392,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14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852%。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69,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7632%；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6.�审议《关于拟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9,588,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4420%；反对1,75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4605%； 弃权37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974%。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4,164,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1.8999%；

反对1,757,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57%；弃权371,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144%。

7.�审议《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81,392,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9.9148%；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000%；

弃权3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0.0852%。 该议案

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969,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8.7632%；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0.0000%；弃权3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0,075,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6.9499%；反对11,24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2.9470%； 弃权39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1031%。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4,651,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55.7217%；

反对11,249,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42.7818%；弃权393,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4965%。

9.�审议《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0.�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1.�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2.�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3.�审议《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4.�审议《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5.�审议《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6.�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17.�审议《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7,18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为93.5718%；反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6.3430%； 弃权32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0.0852%。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57,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6.6827%；反

对24,212,2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92.0806%；弃权325,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表决权总数的1.2368%。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孙文刚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王智、马龙飞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84� �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0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通知于2023年5月2日以微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5月10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

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卫

东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38,861,741股为分红最低股数，以845,605,541股为分红

最高股数，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此

次分配后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不变” 的原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该方案已于2023年5月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南通江

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在激励

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及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 具体如下：

P=P0-V=5.26元/股-0.15元/股=5.11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综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江海JLC1，期权代码：037798）的行权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26元/股调整为5.11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关联董事陈卫东、陆军、丁继华回避表

决）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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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3年5月10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3年5月2日以微信方式发送。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志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钱志伟先生、监事蔡志忠先生、保丽华女士以现场方

式参加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38,861,741股为分红最低股数，以845,605,541股为分红

最高股数，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此

次分配后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不变” 的原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该方案已于2023年5月9日实施完毕。根据公司《南通江

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规定，在激励

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激励计

划》相关规定及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

调整。 具体如下：

P=P0-V=5.26元/股-0.15元/股=5.11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综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江海JLC1，期权代码：037798）的行权价格

将作相应调整，由原来的5.26元/股调整为5.11元/股。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南通江海电容器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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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年9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南通江海电容

器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年9月28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且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激励计

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10月10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

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10月16日，公司监事会

发表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18年10月19日，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

票期权授予日、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

事宜，并于2018年10月20日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4、2018年10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18年11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6、2018年11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期权简称为江海JLC1，期权代码为037798，授予的激励对象为184名，授予的行

权价格为5.66元。

7、2019年4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注销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人数由184人调整为179人，激励份额由3,961万份调整为3,922万份。

8、2019年6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利润分配，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5.58元/股。

9、2019年11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

职，公司注销部分股票期权，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79人调整为177

人，激励份额由3,922万份调整为3,877万份。

10、2019年12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考核年度第一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177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考核年度第一次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87.70万份， 行权价格为5.58

元/股。

11、2020年5月15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由于利润分配，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5.5元/股。

12、2020�年 12�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考核年度第二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及第二个考核年度第一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议

案》，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条件已满足， 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采取自

主行权方式。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175�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724.7

万份，行权价格为5.5元/股。

13、2021年5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由于利润分配，激励计划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5.38元/股。

14、2021�年 12�月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考核年度第三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第二个考核年度第二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

及第三个考核年度第一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

可行权条件已满足，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方式。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

的激励对象共175�人，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1,214.28万份，行权价格为5.38元/股。

15、2022年5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由于利润分配，激励计划授予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5.26元/股。

16、2022年1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考核年度第三次行权期行权条件以及第三个考核年度第二次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考核年度第三次行权期行权条件以及第三个考核年度第二次行

权期行权条件均已满足。 本期达到可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66� 人， 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829.13万份，行权价格为5.26元/股；

二、本次调整原因、调整方法和调整结果

1、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以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838,861,741股为分红最低股数，以845,605,541股为分红

最高股数，以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此

次分配后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维持每股分配不变” 的原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该方案已于2023年5月9日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4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

根据2022年度利润分配情况和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2、调整方法

调整公式如下：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3、调整结果

P=P0-V=5.26元/股-0.15元/股=5.11股

股票期权原行权价格为5.26元/股， 此次调整后， 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5.11元/

股。

三、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调整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调整，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

《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计划调整的规定，且本次调整已取得股东大会授权，所作的决定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对价格进行调整。

六、律师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调整行权价格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的独立意见；

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行权价格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5339�证券简称：南侨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1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营业收入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南侨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侨投控” ）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南侨投控需按照台湾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披露每月营业收入数据。 为使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司亦同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本公司营业收入。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23�年 4月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7,622.79�万元，同比增长 11.03%。

特此公告。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3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大通 公告编号：2023-031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0072023� 10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

司立案。

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

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在上述指定媒体上刊登，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0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2023-017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耿村煤矿发生安全事故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5月9日，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耿村煤矿13采区出现

高温火点，5月10日凌晨火情突然扩大，导致现场5名人员失联。 目前其余人员全部安全撤离，救援

工作正在进行。

耿村煤矿为公司在产矿井，核定生产能力为360万吨/年。 公司将持续关注事故后续进展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600356� � � � � � � �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23-013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

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将

参加由黑龙江证监局、黑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黑

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

为2023年5月15日（周一）14:00-16:3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103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17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彭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其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彭强先

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

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88701� � � � � � �证券简称：卓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4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浙江证监局、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浙江辖

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

年5月12日（周五）15: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 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

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卓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603021�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2023-045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并取得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崔志强变更为黄帅。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工商登记手

续，取得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913710007060840744

名称：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帅

注册资本：叁亿壹仟玖佰玖拾肆万捌仟零柒拾元整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9日

住所：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

经营范围：日用玻璃制品生产销售及自营进出口权批准证书核准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开展

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 � � � � � � � � �编号：临2023-� 043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

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8日发行了2023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结

果公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八期超

短期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称 23沪电力SCP008

代码 012381845 债务融资工具期限 72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总额 25亿元/人民币

起息日 2023年5月10日 兑付日 2023年7月21日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票面利率

（年化）

2.40%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


